
 

 

工作轉介服務協議 

基督教勵行會屬《香港僱傭條例》及《職業介紹所規例》規管的職業介紹所，為求職者提供工作轉介服務，

需要簽訂以下服務協議。 

 

本協議由基督教勵行會(本會)及本登記之求職者(求職者)訂立。 

本會提供之工作轉介服務不收取費用，服務內容包括： 

 提供求職資訊﹔ 

 轉介工作； 

 安排面試； 

 跟進面試結果； 

 跟進入職狀況。 

 

1.1 求職者是在自願情況下在本表格提供個人資料予基督教勵行會，並同意資料將作以下用途： 

 為求職者提供上述工作轉介服務﹔ 

 為求職者提供上述工作轉介服務時，可向僱主透露本表格之資料； 

 供本會與求職者聯絡； 

 供本會作統計，如屬協辦計劃，資料亦會向主辦單位透露，包括僱員再培訓局(如適用)。 

 

1.2 求職者同意在工作轉介時，本會或會向僱主透露求職者所屬，在本會參與的工作轉介服務計劃名稱及內

容，包括僱員再培局(如適用)。 

 

1.3 求職者明白有權向本會要求查閱及更正本表格內之個人資料，亦可要求獲得一份該等資料紀錄的複本。 

 

1.4 求職者明白本登記有效期為 6 個月，到期後需要再提交資料以繼續工作轉介服務。 

 

如就本工作轉介服務提出意見或投訴，請電郵或書面聯絡本會就業服務部， 

電郵﹕placement@christian-action.org.hk；地址﹕九龍清水灣道 55號彩雲二邨。 

 

 本人明白及同意以上協議的條款內容。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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